
附件2
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

贷款利息、担保费补助申报指南
一、事项名称

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贷款利息、担保费补助申报。
二、政策依据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的通知》（佛禅府办〔2023〕13号,以下简称《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

三、受理条件
（一）申报类别

1.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贷款利息补助。

2.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担保费补助。

（二）申报条件和范围

1.通过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的合作银行进行贷款的企业，在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并已还清本息的贷款,可以申请贷款利息补助。
2.与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合作、在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为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担保公司，可以申请担保费补助。
3.已获得过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利息补助、担保费补助的贷款，不得重复申报。同笔贷款已通过其他政策获得禅城区财政贷款利息、担保费补助的，不得重复申报。

（三）补助标准
1.贷款利息补助的条件、标准及方式
（1）补助条件：单笔贷款额不超过1000万元，贷款时间不超过36个月，对已经偿还本息的贷款给予利息补助。未按合同规定归还的逾期贷款不予利息补助。同一笔贷款，已通过其他政策获得禅城区财政贷款利息补助的，不得再申报本政策的利息补助。

（2）补助标准：按企业每笔实际支付利息的20%给予补助，

企业申请多笔贷款的，可多笔申请利息补助。企业当年度（自然年度）的地方企业增效贡献为0元以上（不含本数）至20万元及以下（含本数）的，每个企业年度利息补助总额不超过5万元；企业当年度（自然年度）的地方企业增效贡献为20万元以上（不含本数）至150万元及以下（含本数）的，每个企业年度利息补助总额不超过20万元；企业当年度（自然年度）的地方企业增效贡献为150万元以上（不含本数）的，每个企业年度利息补助总额不超过30万元。

补助方式：采用事后补助的方式。

2.担保费补助的条件及标准
（1）补助条件:风险补偿资金引入合作担保机构提供贷款担

保，企业可通过合作担保机构向银行贷款，单笔担保融资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融资期限不超过36个月。
    （2）补助标准：合作担保机构按不高于年化担保费率1%的比例收取企业担保费用。本风险补偿资金按照每笔实际担保金额
的1%/年给予合作担保机构担保费补助，同时企业可以按照《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第六条享受利息补助。
    （3）补助方式：采用事后补助的方式。
四、申报材料（可以黑白打印或复印后加盖单位公章，公章须红色，再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上传的材料须清晰可见）
（一）申报贷款利息补助
1.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贷款利息补助申报表（参照示例样表填写），在佛山扶持通填写确认无误后打印，单位负责人亲笔签字，填写日期后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一份申报书填写一笔贷款利息补助，多笔贷款分多次申报）。
2.利息补助计算表（参照示例样表填写），在佛山扶持通下载填写打印，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同时上传可编辑版。
3.申请贴息年份完税凭证，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4.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5.银行放款凭证（银行借据、放款回单），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6.银行还款凭证（银行回单），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7.银行利息凭证（银行利息回单或贷款已还款明细清单，不要上传利息发票），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8.变更证明（企业名称或地址发生变更的提供），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二）申报担保费补助

1.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担保费补助申报表（参照示例样表填写），在佛山扶持通填写确认无误后打印，单位负责人亲笔签字，填写日期后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2.申报担保费补助明细表（参照示例样表填写），在佛山扶持通下载填写打印，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同时上传可编辑版。
3.申请担保费补助年份完税凭证，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4.担保服务合同，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5.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6.银行发放贷款凭证（银行借据和放款回单），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7.变更证明（企业名称或地址发生变更的提供），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PDF格式上传。

五、办理程序

（一）网上提交：佛山扶持通平台禅城分厅（https://fsfczj.foshan.gov.cn）选择贷款利息补助或担保费补助事项填写申报书（参照示例样表填写），根据第四点的要求填报并提交材料。

（二）预审：区经科局在申报期结束后，对申报单位是否符合资格、申报材料是否齐全规范、申报表单填报是否完整准确等进行预审。预审不通过的，将信息反馈给申报单位。属于申报材料不齐全、申报表单填报不完整的，申报单位需于规定日期前完善并重新提交材料，申报期结束后仍未提交视为放弃本次申报。
    （三）审核:区经科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利息补助金额、担保费补助金额进行核算（可根据需要，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核算）。区经科局根据审核结果，拟定补助方案初稿并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四）终审：区经科局进行终审并拟定利息、担保费补助方案。

报批：区经科局将补助方案报区政府审批。

（六）政策兑现：区政府审批通过后，区经科局按照相关规定将补助资金拨付到企业。

六、办理部门

佛山市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七、受理窗口

（一）全程网办事项，无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

（二）申请人若需现场咨询或申报辅导，可前往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智慧新城大厅）。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一路28号智慧新城3座1层。
八、办理时间
    网上申报期：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2月12日。
九、咨询查询

（一）业务咨询

1.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咨询电话：0757-82340928，0757-82340445
2.其他咨询电话：0757-12345
（二）扶持通系统操作咨询：0757-83282211
十、收费标准

无。
十一、收费依据

无。

十二、特别说明

持有佛山市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出具的《佛山市禅城区产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推荐函》的贷款方可申报利息、担保费补助。



